高雄市物理治療師公會

請款流程
100年5月20日第五屆第五次理事會議通過

請依下列原則、期限、作業程序及注意事項等內容請領各類款項；其流程如下：在請款原則下，詳閱注意事項內容(後填寫請款申請書並附上單據(發票或收據) (且在請款期限內送至公會彙整(並於作業程序後通知請款人領取(請款人需告知領取方式，是逕至公會領取或轉入個人金融帳戶內(完成。

請款原則：

1. 經理事長指派參加各項會議及活動之差旅費。

2. 各委員會辦理活動，經理事長同意之支出費用，如總費用於新台幣1000元以下，可由各活動負責人自行決定，並於事後提出請款明細即可。

3. 各委員會召開內部會議，參加會議每人以200元為限，需於會前提出活動計畫知會理事長及財務主委

4. 經理事會決議通過的各項活動之差旅費

5. 經理事會審核通過之工作計畫執行項目費用

請款期限：

1. 各項會議完竣或活動結束後,請於3天內逕送公會或郵寄至公會申請。

2. 各項請款最後期限請於當月26日前申請,隔月作廢。

※26日(含當日)以後之各項費用併入下個月份申請※
3. 特殊情況請先知會理事長同意延報申請並轉知財務主委。

請款作業程序：

1. 各委員會辦理活動，請在活動開始前兩週提出活動計劃書，並轉寄知會理事長，由秘書處和財務委員會備查。

2. 活動結束後，請附上活動成果報告（文字及相片），填寫請款申請書並附上單據(發票或收據)，逕送公會秘書處或郵寄至公會。

3. 由秘書處彙整（計劃書及活動成果報告）後,交財務主委審核由理事長批示，後請領款項。

4. 秘書處電話通知請款人,請款人須告知領款方式：1.逕至公會領取或2.轉入個人金融帳戶內

請款注意事項：

1. 請款單據(發票或收據)請於索取時，告訴廠商或店家本會之統一編號：19896870 ，或填寫收據抬頭：高雄市物理治療師公會。 

2. 在索取收據時，請注意廠商或店家是否有蓋他們的店章以及負責人的私章。

3. 關於活動的定義，若為公會所主辦的活動，請款流程請依照上述程序；若公會為協辦單位，則各委員會在活動中以提供人力為主。
4. 請款申請書事由之說明內容內需註明執行之名稱、日期、地點。

5. 研習課程之講師及兼職人員填寫鐘點費時,需註明身分證字號及戶籍地址並簽名。

6. 領款方式為轉入個人金融帳戶內：匯款方式其手續費需自行付擔或以郵局無摺存款方式可免除手續費)。







